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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謝誓宏議員

關注中葡翻譯人才培養以改善特區政府中葡翻譯文件的速度

《澳門基本法》第九條對澳門語文作出了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以使用葡文，葡
文也是正式語文。” 第101/99/M號法令亦強調中文及葡文均為澳門正式
語文，以及這兩種正式語文具有同等尊嚴的原則，確立一個在行政、立
法及司法領域內規定並確保這兩種語文完全平等地並存及使用的制度。
該法令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對行政當局機關及行使當局權力之被特許實
體，任何人均有權在口頭或書面上使用任一正式語文，並有權以其選擇
之正式語文獲得答覆。”中央政府不斷強調，澳門作為中葡商貿合作平臺，
要充分、積極地發揮中葡雙語人才的優勢，以促進中國與葡語等國家進
一步的深入交流。
長久以來，澳門的中葡雙語人才不足，而此問題長期未得到改善，至今
仍因缺少雙語人才而造成諸多不便，具體體現在特區政分推行電子政務
時，官方資訊的葡文翻譯文件公佈不完全、數量少；葡文翻譯件不及時、
具有滯後性等方面。例如，在法院官網內，不同級別法院與法庭案件最
終判詞的上傳所跨越的時間十分之久。初級法院中的民事法庭最近的案
件公佈時間為2022年4月28日；勞動法庭最近的案件公佈時間為2021年1
月21日；儘管刑事法庭最近的案件公佈時間為2023年1月18日，惟上一
份案件的公佈時間為2021年10月8日，時間橫跨兩年之久。
再例如，在立法會官網“書面質詢”第七屆立法會第二會期的網頁中，大
部分立法議員提交質詢所使用的語言是中文，葡文的翻譯則遲遲未有，
無法體現葡文的重要性。至今仍未以葡文回覆的書面質詢甚至可追溯
至2022年10月21日。此外，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的新聞也曾出現葡文
翻譯不及時的情況。
第2/2020號法律《電子政務》及第24/2020號行政法規《電子政務施行細
則》要求行政公職局須確保公共部門之間的協調，並負責規劃、發展和
推行電子政務活動。研發、完善及推廣公共管理資訊系統及數據庫；提
供網上公共服務的資訊平臺；推廣行政當局與社會及公務人員互動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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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平臺。特區政府也不斷強調要持續推進電子政務工作，而資訊公佈不
及時，市民無法清晰查閱，既有礙特區政府電子政務推進，又有損市民
的知情權。此外，有關部門亦需監督澳門公共標識葡文翻譯的準確性，
以便生活在澳門不懂中文的市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如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
和完整的回覆：
1、針對行政部門、立法、司法官方網站案件資訊公佈不及時等問題，特
區政府有何措施使得雙語言使用同步，會否考慮聘用更多的翻譯人員，
及時更新雙語資訊，以免市民在查詢資訊時各方面權益受損？
2、 針對第101/99/M號法令第六條第一款 “對行政當局機關及行使當局權
力之被特許實體，任何人均有權在口頭或書面上使用任一正式語文，並
有權以其選擇之正式語文獲得答覆”的規定，請問特區政府目前有多少公
務部門能夠切實遵守並依法落實？
3、現時各部門對葡文的重視程度不一致，相關部門有何切實、統一的協
調機制與措施推動葡文資訊的完善與加強中葡雙語人才培訓，以實現中
文、葡文作為官方語言的同等尊嚴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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